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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法制思想研究 
邓赛珠 

（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  430073） 

摘要：董必武(1886 年-1975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我党的法制工作，是中国现代法学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
的法制思想贯穿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学说运用到党在革命和建
设时期的法制建设和法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本文将从董必武的法制思想
的形成与演变、主要观点、其观点的特点以及现代启示等方面，对董必武法制思想进行阐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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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史上，董必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人物。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董必武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文化
人，同时他也是一名杰出的法学家。董必武被誉为中国现代国
家法学的奠基人之一，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法学作品，奠定了
当代法理学研究的基础。董必武提出的法制思想渊源流长，而
且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他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角度
出发，深入阐述了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公正与效率等问题，
提供了宝贵的法制、法治思想资源。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在中国
法治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当
代法治思想的发展。因此，本文旨在梳理董必武法制思想，并
探讨其在中国法制建设的现实启示。本文将分析梳理董必武法
制思想的理论来源，其法制思想的主要形成过程，重点论述其
法制思想内容和特征，从理论方面，探究其对中国法治现代化
进程的启示。 

1.董必武法制思想的理论来源 
1.1 中华优秀传统法制文化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上，

这便是他法制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尊重法
律和法治观念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下面从中华文化的角
度，分析董必武法制思想的来源:其一、中华文化中强调的“仁
政”思想。中华文化中讲究“仁政”，以“仁”治国，即明君依
循仁爱之道治理天下。在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中，也强调了政治
权利和责任的均衡，注重建设公正、合理、高效、人性化的法
律制度，这与“仁政”思想是一致的。其二、“礼”、“德”的思
想。中华文化崇尚以德治国，注重礼仪与秩序，强制约束力和
社会舆论监督，要求行为必须道德合规性。在董必武的法制思
想中，也强调了道德倡导法律，法律依靠道德，法治要以德治。
其三、中华文化中的“一体两面”思想。这是指中国古代的统
治思想中，强调在政治统治方面，要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在
董必武的思想中，也强调了法治与人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
和谐发展的关系。第四、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理念。儒家思想重
视道德教化和教育，而道家思想则注重法治与自然法的重要性。
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为中国的法律文化注入了一定的理念。在董
必武的法制思想中，也有这样的痕迹。董必武强调了法治与道
德关系、法治与自然法的关系，并提出了“法律从自然而来”
的法律原则。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董必武法制思想的来源
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尤其是中华文化中的仁政
思想、礼德思想和儒道合一思想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董必
武丰富多彩的法制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支撑，也为中国现代法治
的实践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此外，中华文化中还有一些思
想，对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也产生了影响。比如，孟子中的“有
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这种思想实质上是在强调法治的限制和
法律权利的保护，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依法办事，本着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原则。同时，《尚书》中的“经世致用，随时变易”，
显示了改革和变革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使法治适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深深地贯穿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上，
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借鉴和发扬，构建了丰富多彩的
法制思想体系，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基础。 

1.2 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 
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也受到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的影响，马

克思列宁法学思想是指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法学理论和思想。下面，从马克思列宁法学
思想的角度来分析董必武法制思想的来源。一、社会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学曾经提出过，法律是对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反映，法律必须符合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要求。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仍然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保
障人民权益的重要作用。在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中，注重法律的
社会基础，尤其是强调了法制的务实性和行动性。二、法的历
史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
受到经济基础、生产力、阶级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特殊
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中，重视法律的历史地
位，把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反映，看待法律现象的本质和作用。
三、法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法律、
道德和政治是紧密关联的，三者不可分割。它倡导依靠政治权
力和道德教化，与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实现协调一致。在董必
武的法制思想中，也注重法、德、政相互关联和协调发展的问
题。四、法的方法和手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强调了
建立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法治机制，提倡以法律为手段保护劳
动人民权益，反对以人治代替法治。在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中，
强调了法律作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手段，需要依靠法律、秩序
和法治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在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的指导
下，董必武提出了“法治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明确了法治
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法治社会提供
了指导。此外，董必武还在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的基础上，强
调了法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人民法律观”和“民
主法制观”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强调法治和民主的统一，认为
法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强调法律实践和群
众斗争的相互作用，以此达到法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发
展。董必武也借鉴了苏联法学中的某些概念和法律规范的制度，
比如实际意愿理论、协议原则等。他认为，这些制度保证了人
民群众的利益和企业家的权利平衡，使法律实践更加合理、公
正、有效。因此，从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董必武
法制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融合了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理论
的特点，并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完善自己的
法制思想理论，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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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力量。 
综上所述，董必武的法制思想从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中得

到了启示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体现在马克思列宁法学思想
对法律、道德、政治相互关系、法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基础、法
的方法和手段、阶级斗争和法制取向以及法律保障体系等问题
的深刻思考。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董必武提出了“法律必须
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观点，将法律的阶级性与法律对人民群众
的服务相结合，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1.3 毛泽东社会主义法制思想 
毛泽东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对董必武法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毛泽东反对西方法律的“形式主义”和“奴隶制度”，强
调法律的服务性、革命性和群众性。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的董必
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他设计法律制度、推进全面依
法治理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影响表现如下：法律服
务于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的法学思想主张法律服务于社会主
义革命、维护劳动人民利益，打破资本主义法律的束缚，使法
律成为革命的工具。董必武同样认为法律要为人民服务，强调
法律应该为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强调法
律要贴近人民群众需要，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董必武也强调法律的社会性和人民性，主张法律应当体现人民
群众的主体性，服务于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法律制度的连贯
性。毛泽东提出整体观和历史观的方法，主张把法律集中、系
统地概括起来，使法律制度具有极强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董必
武在设计法律制度时，也采用了这种整体观，创新性地设计、
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的更加革命化，更加符合社会
主义建设需要。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进步实践的压制
和消极影响，主张把法律制度发展到新的阶段。董必武也强调
法律要让资产阶级法律触及不到、改进和完善部分法律制度，
使法律更加完善，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法律制度要
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主张，法律制度不仅要创新，还要
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具体工作中进行持续完善和改进。董必
武的思想强调法律的实践价值，也主张法律制度应该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不断发展和完善。此外，在思想方法上，董必武受
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毛泽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
思想政治工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支持。这些观点被董必
武所吸收和借鉴，他强调了法律思想改革的重要性，主张将法
学与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具体的社会政治情况，并将革命实践
与法学思想相结合，更加深入地认识到法律与社会、政治的密
切关系。在此过程中，董必武在中国法学思想的发展和推广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思想对于整个中国法学思想的发展
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律
制度的结构和内容，并将其与毛泽东思想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
际状况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治思想的
发展。总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法学思想对董必武法制思想的
影响非常大，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还包括思想方法、阐述形式
等方面。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两位法制思想领袖的
思想对于中国的法制化水平和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推
动作用。 

2.董必武法制思想的形成过程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近

代法制理论奠基人”之一。其法制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
阶段：革命前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董必武关注农民群众和工
人群众的利益，探索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初步思路。
他强调，要以民为本，完善法律体系，采用专业的立法和司法

机构，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革命时
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董必武参与了中国革命，并成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层的一员。他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政策和
措施，强调要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依法治国原则，打击剥
削阶级特权，维护人民利益。建国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董
必武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参与了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工
作。他重视法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推动司法体制的改革
和完善。他强调了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提倡普及法律知识，建
立法律参考资料、出版法律文献等。 

总的来说，董必武法制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逐
步完善的过程，贯穿了整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他的思想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包括依法治国、坚持
司法公正、加强法律教育、完善法律体系等，对中国现代法制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董必武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过
程中，也涉及了许多实际问题，如法律的制定、司法程序的规
范、宪法的制定、法官的培养、民主法治的建设等。他的法制
思想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比
如，在法律制定方面，董必武主张要注重普遍参与和专业立法，
并注意法律与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推动立法工作民主化、科
学化和规范化。他也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法律制度模式，如在
新的经济领域中制定适合的法律，推进科学技术与法律的结合。
在司法程序的规范方面，他主张要加强和改进司法工作，推动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统一，坚持独立、公正、效率的原则，
建立起一个稳定、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他主张依据法律、
事实、证据和程序来处理案件，实行审判和司法责任制，加强
对判决和裁决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和权威。董必武在法制思
想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付诸实践，对中国法制
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法制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中国现代法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此外，董必武还强调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提出了
道德教育可以在法律教育中得到体现，也强调了法律实践的重
要性。他注意到人民群众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主张人民群众
应该参与到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中，从而推动实现较为合理的
法律制度。他还指出法律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惩罚违反法律者，
更重要的是为公民提供准确的合法权利。在建设民主法治方面，
董必武提出了党和人民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律，坚持依
法治国，推动完善宪法和法律，使之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
同时保证法律的起码尊严，保持法律的可靠性。总的来说，董
必武的法制思想注重了法律制度完善、司法公正和民主法治建
设，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实用性的政策和措施。
他的法制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法制的基础，为中国的法制建设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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